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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设施建设规模及投资核算说明

一、建设规模核定情况

（一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

经过“十二五”实践，并与业内专家商讨，《“十三五”全国城镇生

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（简称《规划》）中垃圾无害化处

理设施新建项目仅考虑焚烧和填埋两种技术路线，主要考虑各地上

报的规划草案中也是以这两种处理方式为主，其他处理方式的新建

规模小，且从“十二五”运行情况看普遍不佳。若地方认为有必要，

可考虑自行建设。建制镇产生的生活垃圾就近纳入临近的县级或市

级垃圾处理设施集中处理，原则上建制镇不单独建设处理设施。

1、焚烧处理设施

从延长垃圾处理设施使用寿命的角度考虑，人口达到一定规模

且已具备填埋设施的市县都应优先建设焚烧厂，现有填埋场用作焚

烧灰渣填埋和应急使用。

根据这一原则，我们将《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》（统称《年

鉴》）中清运量在 600吨/日以上且未建有焚烧处理设施的市县的垃

圾无害化处理量作为“十三五”焚烧处理设施能力缺口，参考各省上

报续建能力和新建需求，以及“十二五”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目标完成

情况（此处主要考虑“十二五”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目标完成情况不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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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“十三五”再次出现新建规模过高无法完成任务的情况），核定了

“十三五”期间可建成的焚烧处理设施规模。

2、填埋处理设施

填埋处理设施作为生活垃圾的最终处置方式是每个地区所必

须具备的保障手段，所有市县都应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。

根据这一原则，我们以 2014年《年鉴》中各省所有尚未建设

填埋处理设施的市县的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作为各省填埋处理设施

能力缺口，并参考各省上报续建能力和新建需求，核定了“十三五”

期间各省可建成的填埋处理设施规模。

考虑到各地规划草案编制时间为 2015年，如果目前各地“十三

五”续建处理设施能力数据有所变化，请在表“2-无害化处理设施”

中修改并加粗标红“十三五”续建处理设施的三列数据（包括全省、

设市城市、县城和建制镇）。

如需修改“十三五”新建处理能力，请各地对修改的内容进行说

明，提供修改依据，并在表“2-无害化处理设施”中修改并加粗标红

“十三五”新建处理设施的三列数据（包括全省、设市城市和县城）。

（二）收转运体系

由于《年鉴》中没有收转运体系能力的现状数据，《规划》以

2014年生活垃圾清运量作为收转运能力现状数据，以 2020年生活

垃圾清运量预测数为“十三五”末收转运体系应达到的规模，再考虑

现有收转运体系 30%的折旧率，估算得出“十三五”需新增的收转运

能力，公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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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三五 ”收转运能力新建需求=2020 年生活垃圾清运量

-70%*2014年生活垃圾清运量

如需修改，请各地对修改的内容进行说明，提供修改依据，并

在表“3-收转运体系”中修改并加粗标红测算 2020 年收运能力缺口

该列数据（包括全省、设市城市、县城和建制镇）。

（三）餐厨垃圾处理设施

《规划》按人均餐厨垃圾产生量 0.1千克/日测算了 2020年 30%

的餐厨垃圾得到处理所需的处理规模，减去上报的“十二五”已建成

餐厨处理设施规模，估算出“十三五”期间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新建需

求，参考各地上报建设规模，核定了餐厨垃圾处理设施“十三五”期

间新建规模。

如需修改，请各地对修改的内容进行说明，提供修改依据，并

在表“4-餐厨垃圾处理设施”中修改并加粗标红核定项目个数和项目

规模两列数据（包括全省、设市城市和县城）。

如未上报该项任务，请核实“十三五”期间是否开展此项工作。

若需开展，请补充完善。

（四）封场项目规模

如未上报该项任务，请核实“十三五”期间是否开展此项工作。

若需开展，请补充完善。

二、投资规模核定

（一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

1、焚烧处理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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焚烧处理设施单位投资合理区间为 40-60万元/吨，对于单位投

资在合理区间的省份，《规划》按照该省单位投资与核定新增焚烧

处理设施规模，计算得出“十三五”期间新建焚烧处理设施投资；对

于单位投资小于 40万元/吨的省份，按 40万元/吨核算焚烧处理设

施投资；对于单位投资大于 60万元/吨的省份，按 60万元/吨核算

焚烧处理设施投资。

2、填埋处理设施

填埋处理设施单位投资合理区间为 10-30万元/吨，对于单位投

资在合理区间的省份，按照该省单位投资与核定新增填埋处理设施

规模，计算得出“十三五”期间新建填埋处理设施投资；对于单位投

资小于 10万元/吨的省份，按 10万元/吨核算填埋处理设施投资；

对于单位投资大于 30万元/吨的省份，按 30万元/吨核算填埋处理

设施投资。

（二）收转运体系

收运体系单位投资 5万元/吨（包含转运车辆投资），按此标准

和核算的新增收转运体系规模，确定收转运体系“十三五”投资。

（三）餐厨垃圾处理设施

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单位投资合理区间为 30-60万元/吨，对于单

位投资在合理区间的省份，按照该省单位投资与核定新增餐厨垃圾

处理设施规模，计算得出“十三五”期间新建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投资；

对于单位投资小于 30万元/吨的省份，按 30万元/吨核算餐厨垃圾

处理设施投资；对于单位投资大于 60万元/吨的省份，按 60万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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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核算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投资。

（四）存量治理项目

存量治理项目单位投资合理区间为 100-200元/平方米，对于单

位投资在合理区间的省份，按照该省单位投资与上报封场面积，计

算得出“十三五”期间封场项目投资；对于单位投资小于 100元/平方

米的省份，按 100元/平方米核算封场项目投资；对于单位投资大于

200元/平方米的省份，按 200元/平方米核算封场项目投资。

以上各项主要任务，如需调整投资，请对修改的内容进行说明，

提供修改依据，并在对应附表中，加粗标红修改后的数据。

如对核定规模和投资数据有所修改，请认真核实填写修改后的

数据，确定全省数据与设市城市、县城和建制镇数据的加总一致，

如有错误，则不予采纳修改后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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